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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，

政府積極推廣電動大客車，惟部會計畫執行

間有步調不一，導入成效未如預期。究係宣

導不足，抑或現行相關補助辦法與汰換措施

仍未符合政策目的，後續如何有效提升成

效，容有進一步調查之必要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係據審計部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

告，政府積極推廣電動大客車，惟部會計畫執行間有步

調不一，導入成效未如預期等情進行調查，案經函請經

濟部、交通部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下稱環保署）提供

相關說明及卷證資料，並於民國（下同）107年3月30日

邀請相關民間業者及專家等9人辦理諮詢會議；再於同年

5月4日詢問經濟部、交通部及環保署後，已完成調查。

茲據調卷、諮詢及詢問所得，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 

一、行政院前於99年間核定之「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

行動方案」至105年12月底執行屆期，經濟部原預定於

103年至105年3年期間，補助推廣390輛電動大客車，

惟實際僅補助82輛，同期間交通部實際僅補助 134

輛，與原規劃每年推廣1,000輛，3年推廣3,000輛之

目標顯有落差，推廣成效未符預期，允應檢討相關原

因，並宜審慎研議後續「2030年公車及公務車全陎電

動化」政策執行方向 

(一)查行政院前於99年4月間通過「智慧電動車發展策

略與行動方案」，以「以環保節能減碳標準健全智

慧電動車的發展環境」、「推動智慧電動車先導運

行」、「提高消費者購車誘因」、「健全智慧電動車友

善使用環境」、「輔導產業發展」等五大發展策略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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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推動。並於103年10月間核定修正「智慧電動車

輛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」，規劃以跨部會（經濟部、

交通部及環保署）推動電動大客車運行，並持續推

動關鍵零組件國產化與產業品質精進提升，該方案

執行期間至105年12月31日截止。 

(二)查經濟部為促進智慧電動車普及化，突破電動車發

展初期充電環境尚未完善、消費者尚存疑慮、性價

比
1
不如傳統燃油車輛等瓶頸，於99年7月間公告

「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計畫輔導作業要點」，補助

民間業者導入電動車輛運行；藉該計畫之推動探尋

電動車最佳營運模式，且讓民眾有機會認識與接觸

電動車，同時消弭客運業者與民眾對於電動車輛妥

善率不佳之疑慮，並帶動我國電動車輛產業發展。

預估將推動10,390輛電動大客車，包括經濟部推動

先導運行案390輛（103年至105年），交通部及環保

署合推市區公車及一般公路客運公車汰舊換新

10,000輛（103年至112年）。 

(三)據經濟部查復，前揭計畫執行期間共計補助82輛電

動大客車，同時輔導廠商開發插電式、增程式及電

動小貨車等產品車型，建立電能與動力系統等關鍵

零組件上下游產業合作，訂定相關產業標準及建立

系統模組開發與驗證能力，逐步深化車輛電動化技

術及市場競爭力等。交通部則查復，經統計至107

年4月止，國內市區/公路客運已掛牌之電動大客車

數量共計317輛(不含遊覽車或自用車)，其中由交

通部補助計134輛，114輛電動大客車營運中，而新

北市2輛、新竹市18輛因電池問題目前停駛中。衡

諸上情，經濟部原預定於103年至105年3年期間，

                   
1性價比（price–performance ratio，或稱為價格效能），為「性能和價格的比例」，或「性能對

於價格的比值」。指一個產品根據它的價格所能提供的性能的能力。  



3 

 

補助推廣390輛電動大客車，惟實際僅補助82輛，

同期間交通部實際僅補助134輛，與原規劃目標(每

年推廣1,000輛，3年推廣3,000輛)顯有落差，推廣

成效未符預期（如下表）。 

 

 

 
國內市區/公路客運已掛牌之電動大客車統計表 

資料來源：交通部 
 

(四)續查，行政院為改善國內空氣污染情形，於106年

12月間宣示「2030年公車及公務車全陎電動化」政

策目標。據經濟部查復，已與交通部及環保署等機

關定期召開研商電動車發展期程會議，現正研議目

標時程及各部會分工具體作法，依「空氣污染防制

縣市別 掛牌車輛數 實際運行車輛 
掛牌車輛由交通部 

審查同意數 
備註 

新北市 2 0 2 
2輛因電池問題維修中。 

(交通部補助) 

桃園市 56 45 2 
11輛因電池續航力不佳及故障維
修中。 

臺中市 81 81 15   

臺南市 9 9 -   

高雄市 84 84 71   

雲林縣 6 6 -   

苗栗縣 6 6 - 
4輛為公路客運；2輛行駛臺中市
市區客運 

嘉義縣 8 8 -   

屏東縣 5 5 5   

宜蘭縣 3 3 3   

花蓮縣 16 16 7   

新竹市 29 11 29 

18輛因電池衰退，車商立凱退出
臺灣市場，且不同電動車商電池
型號規格不一，難以繼續營運現
停駛中。(交通部補助) 

金門縣 12 12 -   

合計 317 286 134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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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動方案」分工，電動大客車將由交通部主導推

動，經濟部將持續建立國產電動大客車產業量能，

完善電動車使用誘因及友善環境，以達成政策目標

等語。然觀諸前揭「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

方案」推廣電動大客車數量不如預期等情，可徵國

人對使用電動大客車仍屬陌生，且對其性能存有疑

慮，兼以售價昂貴，致使推展速度緩慢。而行政院

續宣示「2030年公車及公務車全陎電動化」政策目

標，固立意良善，惟全陎推動電動公車所陎臨之困

難，相當複雜，涉及交通、經濟、內政、環保等部

會及各地方政府等，需要逐一釐清並提出具體解決

作法，甚至需要各機關配合修改主管之法規，如僅

由經濟部、交通部協調推動，恐力有未逮。綜上，

行政院允應全盤檢討電動大客車推廣不易原因，督

促相關機關妥為研議後續執行方向，並審酌專責單

位協助處理跨部會議題之必要性，以提升推廣電動大

客車之資源配置效益，並易掌握成效。 

二、經濟部、交通部推動之電動大客車相關推廣計畫，政策

方向和執行作為間仍有扞格與競合之處；而民間業者

除反映電動大客車附加價值率審查補助時程過於冗

長，造成成本壓力外，並對附加價值率政策能否提升

國內關鍵製程及零組件研發自製能力，存有不同意見

;另附加價值率之包括材料，零件等關鍵零組件率及

審查方式，猶待釐清，經濟部、交通部允應落實檢視

，妥為改善策進 

(一)據審計部查報，交通部為推廣電動大客車，自100

年起訂定「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大客車作

業要點」，復考量國內電動大客車妥善率較柴油大

客車低，104年再修正上開作業要點中第5點、第16

點，透過提高補助額度鼓勵業者多加使用電動大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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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，以達扶持國內產業之目標。惟交通部另為健全

公共運輸發展，於102年至105年間辦理「公路公共

運輸提昇計畫」，由各該地方政府視當地實際狀況

研訂車輛汰換計畫〔電動大客車每輛補助新臺幣

（下同）385萬元(不含電池)，普通大客車每輛補

助140萬元〕。據交通部統計103年至105年6月止，

補助老舊公車汰換為柴油大客車計1,668輛，已達

目標值，惟均無補助業者汰換為電動大客車，僅103

年及104年度於新闢路線補助業者新增電動大客車

計7輛（105年甚至無補助電動大客車輛數）。嗣本

院調查期間，交通部經統計至107年4月止，國內市

區/公路客運已掛牌之電動大客車數量共計317輛

(不含遊覽車或自用車)，由交通部補助計134輛，

114輛電動大客車營運中，與預期目標顯有落差（詳

如前述）。 

(二)據經濟部查復，因電動大客車每輛購置成本高達

1,000萬元至1,600萬元，電池重置成本亦高達500

萬元，購置成本遠高於柴油大客車，且交通部及地

方政府仍持續補助客運業者購買及汰換柴油大客

車，影響業者換用電動大客車之意願。此由本院諮

詢之相關業者表示：「採購低地板柴油巴士可獲得

50%以上的補助，甚至某些財政不佳的縣市，補助

比例更高達95%。因此，為提高客運業者採購電動

巴士的意願，建議逐步降低市區柴油大客車的補助

比例，讓採購電動車的自籌款明顯低於柴油車自籌

款。」可證實情。經濟部為統一政府各部會推動電

動大客車之步調及目標，業於105年12月間舉行跨

部會協調會議，與交通部、環保署及內政部等相關

部會研商後續推動作法及分工，未來將停止或逐漸

減少柴油大客車補助，並合作擴大電動大客車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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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。綜上顯示，經濟部、交通部推廣電動大客車及

健全公共運輸發展，係基於不同政策目的，然相關

行政措施存有扞格與競合之處，影響電動大客車推

廣成效，難謂妥適。 

(三)續查，交通部依前揭行政院核定之「智慧電動車發

展策略與行動方案」，配合經濟部推動扶植 3年

3,000輛智慧電動車產業政策，自103年起於「交通

部公路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」訂定附

加價值率
2
規定，要求電動大客車附加價值率為103

年度至少達30%，104年度至少達40%，105年度應達

50%以上。106年電動大客車附加價值率，經濟部原

建議達70%，惟客運業者表示目前恐無電動大客車

車廠自製能力可達此標準，乃維持105年度附加價

值率50%規定，視產業情況再行檢討公布。 

(四)對於電動大客車附加價值率政策是否妥適，本院諮

詢之專家學者所持意見各有不同，正陎意見略以： 

1、「附加價值率的制定絕對是必要的措施。近年

來，在經濟部及交通部的政策堅持之下，目前已

有國產電動巴士製造廠成功整合國內供應鏈廠

商，真正達到65%的附加價值率(受限於國內技術

的限制，前後車軸與煞車系統仍必須仰賴歐洲知

名廠牌提供)，且整車(含電池、充電機)售價控

制在1,000萬以下。所以附加價值率的目標早已

達成。」 

2、「新興產業需有政府扶植發展，電動巴士就是如

此。交通部政策方向正確（因為路線固定）。附

加價值率意義不錯，目前還可以存在，主要關鍵

                   
2
 %100




貨品出廠價格

進口材料及零件價格貨品出廠價格
附加價值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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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電池、電機、電控3電。」 

3、「附加價值率門檻沒有那麼高（車窗、窗簾也

算），真正核心技術（關鍵零組件）沒有放在分

子，目前可以留著。」 

4、反陎意見略以： 

（1）「實際上國內根本無研發與製造電動車的基

本條件。重要零件均為進口。短期要讓客運業

者使用，應導入國外有口碑、也有一定營運實

績的電動車，相對也是讓國內廠商瞭解電動車

研發生產的趨勢。避免一開始為了扶持國內無

此經濟規模的產業，電動車訂定了附加價值

率，導致今天的狀況（客運業者無法買到符合

營運需求的電動大客車）。」 

（2）「應先導入客運業者適宜合用之產品，再讓此

一產品的部分零件逐一國產化。如此方能在市

場的推廣上有助益，同時才能藉此機會成為車

輛製造廠的供應鏈。若臺灣根本無此能力可以

造出讓業者有信心之產品，一昧要求使用之客

運業者要購買的電動車需要有50%以上之附加

價值率，如此只是讓客運業者更加裹足不前。」 

（3）「訂定50%的附加價值率雖立意良善，但易淪

為數字遊戲，而無法提供適合客運業者使用的

電動車，過度迷失於業者的製造開發整合能

力，而將安全、可靠的前提棄之不顧。誠如之

前燃油車要將40%之附加價值提升到60%的措

施，遭受客運業者極力反彈，此項政策或為保

護國內產業，但在沒有經濟規模的臺灣，要讓

此一產業靠這個生存進而發展，更是不可能。」 

（4）「附加價值率的推動，其出發點相信是為了扶

植國內產業，可說是立意良善，但因執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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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實與臺灣產業現實脫離太大，且為超英趕美

的大躍進模式，導致成效不彰的現況。」 

（5）「關鍵材料臺灣無此經濟規模，無法做出符合

期待之產品，關鍵製程也限制於車身在臺灣打

造，但其打造方式潛在嚴重安全危機。且臺灣

的打造方式，品質一致性與國外車廠相比，更

有嚴重的缺失與不足。這些作為更明顯的保護

了國內部份的產業，扼殺了客運業者想選擇可

用產品的選擇。」 

（6）「大客車在國內並沒有龐大的經濟規模市

場，所以所謂的國內自行開發設計製造的大客

車，不管電動或柴油，都一定會為了利潤而犧

牲掉某部分的研發成本。這些省略的成本，將

造成客運業者爾後營運上的嚴重負擔。」 

綜上所見，電動大客車附加價值率政策能否提升國

內關鍵製程及零組件研發自製能力，對扶植相關產業

有實質助益，或僅為數字遊戲，民間業者依其實務

經驗提出正反不同意見，尚非無據。又附加價值率

政策目的既為扶植國內電動大客車產業，則對於該

產業之核心技術（例如：電池、電機、電控系統）、

關鍵製程及零組件，應否考量逐步列為需國產自製

項目及審核要件，俾能確實提升國內自行開發產製

能力等，均應落實檢視推行現況，審酌策進作為。 

(五)末查，經濟部為審查電動大客車附加價值率，訂有「經

濟部提供大客車附加價值率要求標準規定評估意

見作業要點」，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並召開

評估會議，針對申請業者進行書陎及現場查核，業

者應配合進行查核，提供產品之生產、銷售或庫存

等憑證。經濟部工業局於106年間與交通部及業界

多次研商情形，車體公會及大多數國內大客車業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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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表示電動大客車附加價值率審查，需於車輛製造

完成並備妥完整單據方可展開審查，而通過審查後

方可依程序再轉向交通部請領補助款，費力費時；

本院諮詢之相關業者亦表示：「附加價值率的制定

是必要的措施，但審查流程跟審查時間似可適度簡

化，以縮短客運業者取得補助款的時間，降低客運

業者的購車成本壓力」、「交通部對電動大客車的補

助款撥款速度太慢，車已經用了2年還沒撥款。」

等，凸顯電動大客車附加價值率審查及核定補助時程

冗長，造成民間業者購置營運成本壓力，亦為影響電

動大客車推廣因素之一，允應檢視實情，檢討策進。 

(六)綜上，經濟部、交通部推動之電動大客車相關推廣計

畫，政策方向和執行作為間仍有扞格與競合之處；

而民間業者除反映電動大客車附加價值率審查補

助時程過於冗長，造成成本壓力外，並對附加價值

率政策能否提升國內關鍵製程及零組件研發自製

能力，存有不同意見；另附加價值率之包括材料，

零件等關鍵零組件率及審查方式，猶待釐清，經濟

部、交通部允應落實檢視，妥為改善策進。 

三、行政院對於「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」執

行期間所獲知影響民間業者使用電動大客車之各種

因素，例如：電池衰退快、電池無替代性、續航力不

足、後勤維修成本高及維修模式不成熟、充電場站建

置不易等，應督促相關機關賡續研商具體改善措施，

以提高使用誘因，俾利推廣 

(一)查行政院核定之「智慧電動車輛發展策略與行動方

案」至105年12月底執行屆期，惟國內電動大客車使

用推廣成效未符預期等情，前已敘明。據審計部查

報，交通部經訪談客運業者獲悉影響使用電動大客

車之因素，包括：電池效能衰退快、續航力不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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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置成本高、充電設備用地取得困難、運作模式非

完全利用離峰夜間充電、尖峰用電電價成本較高、

充電設備規格不一等，均影響電動大客車推動成

效。經濟部雖於103年8月協調交通部、科技部召開

品質溝通會議，要求車輛製造廠進行車輛全陎檢

修、建立在地維修服務系統等品質提升措施，惟迄

未針對上開問題癥結，積極研商因應對策。 

(二)對於國內實際補助購置電動大客車數量與目標值

差距極大之原因，據經濟部查復原因包括：電動車

性價比仍待提升、充電場站建置難度較高、市場誘

因衰減及產業價值體系待建立等。又全球電動車用

動力電池產業，目前以日本的技術及性能領先，居

次的韓國廠商也逐漸提升技術及市占率，另中國大

陸電池企業數量最多、產能最高且價格競爭力極

強，目前全球多採用此三國家動力電池。而國內囿

於市場規模及技術等因素，尚不具國際競爭力，且

國內電動大客車廠受限於技術母廠、性能及成本

等，均採用日本、中國大陸等國家電池芯。另客運

業者建置電動公車充電設施，因必須使用高壓電，

於場址選擇、用地取得、基礎電力設施之架設等各

方陎難度較高，造成電動大客車充電場站設置不

易，並影響車輛調度。交通部查復之原因包括：電

池衰退快、維修成本高、電池無替代性、後勤維修

模式不成熟。環保署則查復，電動大客車售價約為

860萬至1,250萬元，與傳統柴油市區公車約400萬

元有明顯價差，車輛性能與價格為影響推廣之主要

因素。 

(三)據本院諮詢之相關業者則表示，客運業者對採用電

動大客車營運裹足不前，信心不足，主要原因包括： 

1、電池衰退快、無替代性：「電動大客車動力電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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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由中國大陸生產供貨，確實有電池衰退過快，

車輛上路兩年即出現續航力不足的狀況」、「目前

各廠牌的動力電池、電池管理系統（BMS）及電

池封裝（PACK）確實無法共用」、「目前國內通過

CNS充電安全規範的電動大客車及充電機的車型

僅2種，故共用充電普及性不高」、「電動公車主

要是電池成本較高，但如果車輛穩定、妥善率良

好，電池品質一致性良好，衰退低，相對地後續

維修成本應比燃料車低」。 

2、續航力不足：「客運業者不買電動車，主要是使

用經驗不好。對業者而言妥善率、好開是基本需

求」、「客運業者幾年下來，綜觀以往電動公車實

際營運的經驗，所以才會與政府規劃預期的數量

產生很大的落差」、「電動大客車不好用是電池續

航力問題，無法滿足一天營運需求，電池妥善率

不高」、「其實客運業者想法很單純，也願意朝著

未來的趨勢，配合政府政策汰換成電動公車，但

不願意成為詴驗品下的犧牲者，所以提供品質穩

定的電動車輛作為營運工具才是王道。建議多方

參考國外實際使用電動車的國家與營運模式，由

政府主導可行的電動車方案」、「國內客運業者需

要的是一款上路就能穩定行駛的車輛。短期要讓

客運業者使用，應導入國外有口碑、也有一定營

運實績的電動車，相對也是讓國內廠商瞭解電動

車研發生產的趨勢。」 

3、維修營運成本高、維修模式不成熟：「因中國大

陸「化整為零」來臺組裝的生產模式，其技術無

法深根臺灣，只要關鍵零組件異常，就需從中國

大陸母廠運送料件，其維修線長、運輸成本高，

且常需母廠支援技術人員，維修成本自然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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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案例：桃園客運的動力馬達故障，維修費用

需 150萬，故桃園客運選擇不維修，讓車輛停

擺」、「柴油車和電動車的駕駛應有不同訓練，但

有些客運業者不願配合」、「電動大巴士推廣不

好，原因之一是駕駛應變方式都不同，政府也沒

有政策武器。」 

4、充電場站建置難度較高：「電動公車的充電必須

用較高的電壓及電流，但台電的供電配合是很大

的問題；一般向台電申請充電場站用電，除了要

考慮充電場址是否有足夠的容量供電外，經過申

請、規劃、審查直到送電都需要花很長的時間，

而且也沒任何貼補措施，就曾發現通車在即，仍

無電可用的窘境，只好臨時以發電機來應急。」 

再觀諸前揭交通部查復資料，新北市僅有2輛電動

大客車，因電池問題全數停駛維修中；桃園市已

掛牌之電動大客車45輛，其中11輛因電池續航力

不佳及車輛故障維修中；新竹市已掛牌之電動大

客車45輛，其中18輛因電池衰退，又原車商退出

臺灣市場，無法取得替換可用電池（因電動車電

池型號、規格不一），難以繼續營運停駛中等情，

可見一斑。 

(四)衡諸實情，目前國內電動大客車產業規模小且技術

條件高，其產品穩定度、市場價格、後勤維修等相

對於柴油車較不具競爭力，而國人目前對於電動車

輛仍多屬觀望態度（包括價格、性能、技術、續航

力、使用環境便利性等），致使推展速度緩慢。經

濟部、交通部對於電池衰退快、電池無替代性、續

航力不，後勤維修成本高、維修模式不成熟及充電

場站設置不易等主要問題已知之甚詳，惟仍無具體

解決之道，行政院允應督促所屬續研商具體改善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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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以提高客運業者使用電動大客車之意願及誘

因，俾利推廣。 



14 

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檢討妥處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。 

三、調查意見上網公布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

理。 

 


